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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分析】
     十五五”期间，上海明确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构建“2+3+6+6”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农业领域紧跟科技步伐、融入产业发展大势，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加快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等前沿技术与农业生产全场景深度融合，推动智能装备研发、推广、应用全链条落地，是激活农业发展新动能、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目前，本市农业设施与智能装备行业发展存在诸多短板，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工程化思维制约设施农业互联互通与数据共享。本市设施农业发展仍受工程化思维主导，存在发展定位错位、协同机制缺失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其智能化、高效化升级。部分主体将设施农业简单等同于普通工程项目，忽视其农艺与工程深度融合的系统属性，施工环节普遍采用工程公司层层分包模式，各参与主体缺乏全局统一的规划设计与跨环节技术协同，直接导致各类软硬件设备兼容性较弱，互联互通与数据共享难以实现，作物需求导向的精准综合调控无法有效落地。设施农业的智能化、自动化水平长期受限于碎片化实施方式，与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技术研发聚焦“点”而非“面”，场景整合能力不足。设施农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落地仍存在“单点突破、分散推进”的突出问题，相关科技项目大多聚焦单一技术点或单个生产环节的优化升级，缺乏对完整种植场景的系统性研究，以及多技术、多环节的集成融合与协同应用，导致单点优化仅能实现局部效能提升，难以形成技术合力带动产业整体生产效率提质突破，成熟的标准化种植场景建设也处于明显缺位状态。目前该行业尚未凝练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学种植模式。政府相关扶持资源亦分散布局于各类独立技术项目，未围绕典型种植场景统筹集聚、精准配置，未能形成系统性支撑合力。 三、农业科技龙头企业培育力度不足，扶持机制亟待完善。具体表现在：一是各类涉农政策未能充分聚焦于领军企业培育；二是扶持机制缺乏稳定性，主管部门人员调整易导致产业扶持重点对象随之变动；三是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失衡，支持资源明显向科研院所及国有企业倾斜，民营农业科技型企业获得的扶持力度与实际发展需求差距较大；四是上海本土农业科技企业持续支持力度不足，存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情况，不利于本土产业生态的培育与壮大。 四、政策体系滞后于技术发展步伐。现行农业政策体系的适配性不足问题日益凸显。一是政策导向偏于传统，资源配置与扶持举措仍向传统常规农业装备研发推广倾斜，针对农业智能化、自动化设施设备的专项鼓励政策缺位，统一规范的认定标准尚未建立，难以形成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持合力，项目评审、立项审核中常简单削减甚至取消该类项目资金支持，直接挫伤市场主体技术创新积极性。二是政策更新滞后于技术迭代，面对AI、农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前沿技术向农业领域加速渗透的发展趋势，相关政策制定与落地存在明显滞后性，技术快速升级与政策体系更新迟缓的矛盾突出。
    
    【对策建议】
    为加快发展本市农业设施与智能装备、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设智慧农业技术验证与熟化示范基地。依托上海科研院所、人工智能企业等核心载体，构建“概念验证+深度孵化+接续投资+驻场导师”一体化运营模式，推进农业科技成果有组织、体系化转化。基地核心任务为农业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搭建精准对接桥梁，通过专业化、市场化验证环节，评估前沿科技成果的市场适配性与市场接受度，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产业化落地的关键堵点，破解农业科技成果从“学术可行”向“商业可行”跨越的转化难题。同时整合分散的农业科技扶持资金，建立“场景导向型”投放模式，将经费投向全链条项目，同时推行“产学研用”联合攻关机制，科研单位与种植企业、设备厂商合作，实现技术研发与生产需求精准对接，破解碎片化研发困境。 二、培育市级设施农业系统集成龙头企业。建立行业领军企业名录和长效扶持机制，推动政策持续聚焦领军企业的培育，推进集成服务资质认定与专项资金支持，将培育成效纳入相关部门年度考核。同时，厚植本土产业生态，加大对民营农业科技型企业的扶持倾斜力度。鼓励本土农业科技企业提供“规划、建设、运维”全周期整体解决方案，推进“场景、技术、产业”全链条整合，聚焦水稻、蔬菜、水果等典型作物的“育苗-种植-采收-仓储”全流程场景，形成可复制的“上海模式技术包”。 三、建立“适配-动态-精准”的政策保障体系。建议出台促进农业智能化设施装备专项扶持办法，将AI农业装备等纳入专项补贴目录并建立统一认定标准，构建“购置补贴+应用奖励”双重激励；成立农业科技政策适配工作组，每2-3年更新政策目录与标准，建立企业、科研机构参与的协商机制，确保政策与前沿技术发展同频共振，破解政策适配不足与更新迟缓问题。同时建议建立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能耗奖补机制，通过设立设施农业绿色能源使用专项补贴或奖励制度，保障智能化设施农业健康发展。 四、推进设施农业智能装备项目招标环节改革。针对招投标关键环节，建议由农业主管部门会同招标单位联合制定设施农业智能装备项目招标工作指引。严禁拆分标段，弱化单纯工程资质要求，优先认可具备农业系统集成能力的主体或农业科技企业牵头的联合体，聚焦同类农业项目业绩并强制配备农艺与数据人才团队，从招标源头排除单纯工程类企业参与，保障项目建设与农业产业需求、科技应用要求高度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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